
亞東紀念醫院停車場 
停車優惠說明 

一.病患或家屬進入停車場取 IC 代幣後，30 分鐘內離開

停車場者，免收停車費。 

二.停車繳費後 15 分鐘內離開停車場免收逾時費。 

三.機車停車繳費後，可憑當天發票再進出一次。 

四.門診病患可憑當天就診繳費收據，免收機車停車費。 

五.無當天就診繳費收據之抽血、做治療或做檢查病患，

憑本院各相關單位發給之『免費停車證』，免收機車

停車費。 

六.掛號後離院之病患或家屬，依掛號單上時間，30 分鐘

內離開停車場者，免收機車停車費。 

七.洗腎、復健病患使用病患「透析治療卡」及「復健科

登記卡」做為憑證，免收機車停車費；汽車則半價收

費。 

八.前述免費停車或半價收費，病患或家屬皆須至停車場

管理室將 IC 代幣消磁或繳費後，才能離開停車場。 

九.長期住院病患，家屬可持護理站發給之陪客證至停車

場管理室辦理住院週卡，汽車一週 750 元，機車一週

100 元。(一床限辦一張，申辦須多繳 50 元感應卡使

用費，但該筆費用於退卡時亦會退回)。 

十.持「連續處方箋」領藥者，可於批價後向櫃台索取收

據，當次可免費停放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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